
花蓮縣政府112年「愛戀花
蓮．幸福相廉」在地企業誠
信系列宣導（查核資料）

花蓮縣政府政風處



• 我國清廉印象指數之分數與排名年年攀升，顯
示我國的廉政工作已漸入佳境，但這並不表示
可以懈怠或自滿，而需持之以恆推展廉政工作

• 工程品質之良窳，需要各界齊心協力，企業經
營之好壞，需以誠信經營、永續發展為本，期
許花蓮公共工程品質，亦能像企業永續發展一
樣，長長久久

前言



我國歷年清廉印象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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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政府政風處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2lrxibFpGg


https://csa.hl.gov.tw/information/News_Content.aspx?n=33321&s=126818


公共工程落實三級品管制度

•品質標準與檢驗程序

•自主檢查表訂定

•不合格品管制

•預防矯正措施

•內部品質稽核與文件管理

品質管理系統

•品質與施工計畫審查作業

程序

•施工與材料抽查程序標準

•品質稽核與文件管理

品質保證系統
•對品質、進度、圖說規範、

變更設計、工地安維、安全

衛生、自主檢查表、文件管

理等施工及監造單位業務查

核

工程施工查核

第一級品管
由承攬廠商負責

第二級品管
由主辦與監造單位負責

第三級品管
由主管機關與工程會負責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廠商未依規定辦理
投保

1.機關於訂約之初
即未載明投保金額
2.廠商未落實投保

作業

1.機關應於契約詳載投保
金額，以便檢核與投保
2.本處已於109年廉政會
報研提檢核表供業管單

位檢核

案例1：保險未依契約規定投保案



工程保險小叮嚀

應依採購契約規定之投保金額投保

施工（執行）前辦理契約變更致採購案金額增減，則仍需
依原契約投保，再依契約變更後之金額妥適調整投保額度

施工期間辦理契約變更致採購案金額增減，則需依契約變更
後之金額妥適調整投保額度



案例2：未確實核列有價料折價價值案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廠商未於設計規劃
階段確實核算有價
料數量與價值，機
關亦未確實審核計
畫，審計室勾稽列

入缺失

1.規劃設計廠商
未確實執行業務，
折價價值未核算入
庫，造成縣府損失
2.業管單位因業務
繁忙審核疏失

業管單位應確實審
核，如發現漏列情
形，應提醒廠商改
正，再行送審



案例3：有價料折價價值與給付價款坐抵疏失案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業管單位未將有價
料折價價職單獨列
於收入項，逕自坐

抵給付價款

因業管單位逕自坐
抵給付價款之疏失，
恐致生廠商逃漏稅

疑慮

加強採購法規教
育，避免機關同
仁誤觸法規



106年度桃園市地方總
決算審核報告

遇到事先坐抵，
該怎麼辦？

規劃設計時：
加強監督

施工時發現：
變更設計

驗收時發現：
修正結算明細表

審計部做法：
追繳折價價值，函報
國稅局補徵營業稅及
裁處罰鍰



案例4：施工廠商偽造鑽心取樣樣本及報告案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廠商於鑽心取樣時，
因樣本厚度不足，於
放置水箱浸置時，從
水箱中取出預先放入
之合格試體替換

私自替換試體，無
法確認該工程是否
按圖施作，有偷工

減料之可能

1.加強不定期勾稽
2.試體應有由在場
人員錄影、簽名



案例5：未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督導案

案情概述

風險評估

防治措施

許多廠商於施工過
程中未確實執行職
業安全衛生，監造
單位亦未落實督導

1.廠商習慣將職業
安全衛生費用視為
廠商利潤，不會實

際執行
2.未落實執行，恐

致工安發生

1.加強不定期勾稽
2.本處已於110年
1月簽請各處落實
督導，並研訂罰則
處罰違規情形



Q：職安人員專任or兼任？可否跨工區？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3條

• 第一類事業之事業單位勞工人數在100人以上者，所置管理人員應

為專職。

勞動部107年3月13日勞職安2字第1071008862號函

• 人數未滿100人之營造工地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得兼任該工地其

他職務，但不得同時兼任多個營造工地之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1、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2、製造業之部分事業
3、營造業
4、水電燃氣業之部分事業
5、運輸、倉儲及通信業之部分事業
6、機械設備租賃業中之生產性機械
設備租賃業
7、環境衛生服務業
8、洗染業
9、批發零售業中之部分事業
10、其他服務業中之部分事業



案例6：適用營造業法工程常見缺（違）失態樣

• 專任工程人員兼任其

他綜合營造業、專業

營造業之業務或職務。

• 勘驗、查驗或驗收工
程時，營造業之專任
工程人員及工地主任
應在現場，並於勘
驗、查驗或驗收文件
上簽名或蓋章。

• 工地主任於施工期間，

同時兼任其他營造工

地主任之業務。

• 營造業負責人違法兼

任其他營造業之負責

人、專任工程人員或

工地主任。

第28條
第30條

第2項

第34條

第1項

第41條

第1項
違反效果：不予勘驗、查
驗或驗收

違反效果：
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該
營造業限期辦理解任。屆
期不辦理者，對該營造業
處新臺幣20萬元以上10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繼續
通知該營造業辦理解任，
屆期仍不辦理者，得按次
連續處罰。

第58條裁處

第41條第2項
處置

第34條第2項、
第61條處置

第62條處置

違反效果：
營造業工地主任違反第30條
第2項、…第41條第1項規定
之一者，按其情節輕重，予
以警告或3個月以上1年以下
停止執行營造業工地主任業
務之處分。
營造業工地主任受警告處分
3次者，予以3個月以上1年
以下停止執行業務之處分；
受處分期間累計滿3年者，
廢止其工地主任執業證。
自廢止之日起5年內，其工
地主任不得重新申請執業證。

違反效果：
營造業負責人應通知其專任
工程人員限期就兼任工作、
業務辦理辭任；屆期未辭任
者，應予解任。
營造業專任工程人員違反第
34條、…第41條第1項規定
或違反各該技師公會章程，
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警告或2
個月以上2年以下停止執行營
造業業務之處分…。
營造業負責人明知…，未通
知其辭任、未予以解任或未
使其在場者，予以該營造業2
個月以上1年以下停業處分。




